
深大〔2017〕89 号

关于印发《深圳大学实验室特种设备安全
管理办法》的通知

全校各单位：

现将《深圳大学实验室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办法》印发给你

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深圳大学

2017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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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实验室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办法
（2017 年 4 月 13 日校长办公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规范我校实验室特种设备的安全使用管理工作，

防止和减少事故的发生，保障师生员工生命和学校财产安全，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和《深圳经济特区特

种设备安全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学校具体情况，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实验室特种设备是指我校使用的涉及

生命安全、危险性较大的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起重机

械、场内机动车辆，及其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与设施。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校涉及实验室特种设备的购置、安

装、使用、维修、检验、日常维护保养、改造、报废及相关工

作的各单位。

第四条 实验室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工作实行校院分级管理。

实验与设备管理部门负责全校实验室在用特种设备的安全监督

管理，各单位负责实验室特种设备的申购、报废、检验的报批

和具体的安全管理工作。

第五条 购置实验室特种设备必须选择国家有关部门认定

的生产许可的单位，且产品应符合该单位许可证书所规定的品

种范围，并附有国家安全技术规范要求的设计文件、产品质量

合格证明、安装及使用维修说明、监督检验证明等文件。符合

国家安全技术规范要求的特种设备，方可验收、入账与使用。

第六条 特种设备购置后，必须按要求办理安装申报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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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和调试完毕，经安装单位自检合格，在设备投入使用前 30

天内，由使用单位提出申请，实验与设备管理部门协助其到市

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手续和取得特种设备

使用登记证，并将登记标志置于显著位置。

第七条 特种设备存在严重事故隐患，无改造、维修价值，

使用年限到期、检验判废或因其他原因无法再正常使用的，应

立即停止使用并向实验与设备管理部门提出校内报废申请，然

后到市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办理注销手续。

第八条 特种设备应有专人负责管理，明确职责。特种设备

专职操作人员及其相关管理人员必须经过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

理部门的培训、考核，取得国家认可的特种作业人员证书，方

可从事相应作业或者管理工作。在作业中应当严格执行特种设

备的操作规程和安全制度。未取得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书的，

一律不得上岗从事特种设备作业及其相关管理工作。

第九条 使用单位应建立健全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制度、岗位

责任制、安全使用操作规程、维护保养制度、事故应急措施和

救援预案，并严格执行。

第十条 使用单位应遵照国家相关法律建立特种设备技术

档案。特种设备技术档案采用校、院（部）两级管理的办法，

原件由学院（部）保管，实验与设备管理部门保管复印件。

第十一条 使用单位必须对在用特种设备及安全附件、安全

保护装置的技术安全性能进行日常维护保养，定期自行检查，

并做好详细记录。发现异常情况，应及时处理。

第十二条 使用单位应严格按有关规定执行特种设备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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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检验制度。应在检验合格有效期届满前 2 个月提出安全检验

申请，实验与设备管理部门协助其到市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

部门完成年检工作。未经定期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特种设备，

不得继续使用。

第十三条 因工作变化，须停用一年以上的实验室特种设

备，使用单位须到特种设备上级主管部门办理停用手续；停用

一年以上或发生过事故的特种设备，以及遇到自然灾害可能影

响安全技术性能的特种设备，在使用前应进行全面检查和维护

保养，施工单位自检合格，经市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验

收检验合格，重新取得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后，方可使用。

第十四条 特种设备的委托维保、大修和改造应委托原制造

单位负责，如遇特殊情况也可选择具有资质的单位施工，并签

订施工合同。竣工后经施工单位自检合格，使用单位提出验收

检验申请，实验与设备管理部门负责邀请有资质的特种设备检

测机构来校验收检验。检验合格后到由使用单位向市特种设备

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办理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事宜。任何单位不

得擅自对特种设备进行改造或维修。

第十五条 对在用特种设备，学校每年检查（或抽查）一次，

院（部）每学期检查一次，使用单位每月检查一次，特种设备

专职操作人员在使用前后要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第十六条 在用特种设备一旦发生事故，要立即采取救援措

施，保护现场，及时向学校报告。凡可能自行扑救的，应立即

组织扑救，边扑救边报告。如情况紧急，也可先报警，然后再

向学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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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事故发生后，要及时查明原因，吸取教训，消除

隐患。对事故的发生原因、经验教训、处理结果要有书面记载

并作为正式文件放入特种设备技术档案。

第十八条 对违反操作规程，造成安全事故者，按事故情节

轻重给予相应处罚。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原《深圳大学压力容

器安全使用管理办法（试行）》（深大〔2006〕269 号）同时

废止。各院（中心）可根据本办法结合具体工作情况与要求，

制定有关补充规定，并报实验与设备管理部门备案。



抄送： 校领导、档案馆。

深圳大学党政办公室 2017 年 4 月 25 日印发


